
版號：227LQ06102026表31-3-1(113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五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 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五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3.780.062.650.0228.430.820.321.7123.8320.323.7786.22 4.28

第2分位 6.580.050.370.0110.490.050.321.757.7768.601.6293.42 2.40

第3分位 6.900.030.300.017.820.030.221.855.6074.740.5793.10 1.94

第4分位 6.310.030.290.016.570.020.161.724.7978.020.3493.69 1.74

第5分位 6.200.020.280.016.080.010.121.704.2179.440.2793.80 1.66

第6分位 6.370.020.260.015.930.010.091.624.0279.630.2793.63 1.77

第7分位 6.780.010.250.026.130.010.091.593.2979.670.2793.22 1.89

第8分位 6.970.010.210.036.470.010.091.542.5879.840.3093.03 1.95

第9分位 7.650.010.240.047.080.010.111.592.0578.770.3592.35 2.10

第10分位 8.280.010.860.109.940.010.201.431.6775.130.3291.72 2.06

合    計 7.580.030.570.029.490.100.171.655.9871.420.8192.42 2.18

一、說明：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五十以上，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